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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中山市海岸线、河岸线退让规划管理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【目的和依据】为规范海岸线、河岸线的退让及利用管理,切

实保护和利用好岸线资源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、《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》、《广东省城

乡规划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镇增长边界内海岸线、河

岸线（饮用水源保护区、紫线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内的岸线除外）

的退让规划管理活动。 

本市国土空间规划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市总体规划）、近期建设

规划、分区规划、相关专项规划、城乡控制性详细规划、城市设计等规

划编制、实施，以及土地农转用、征收、供应等土地利用管理工作，应

当遵守本办法。 

   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三条【基本原则】海岸线、河岸线的退让及利用管理，应当遵循

自然规律，尊重历史、因地制宜，实行统一规划、保护优先、综合治理、

合理利用的原则。 

第四条【名词解释】本办法中控制线分为陆域控制线、海岸线及规

划河口线。 

陆域控制线：指建筑退让海岸线及规划河口线的控制线，是岸线退

让空间资源保护和管理的外缘边界线。退让距离指陆域控制线与海岸线

或规划河口线之间的距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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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岸线：指经广东省政府批准公布的平均大潮高潮时水陆分界的痕

迹线（具体以广东省批准公布的海岸线修测结果为准）。海岸线分为生产

岸线、生活休闲岸线，具体通过本市相关规划划定。海岸线退让范围

是指海岸线与陆域控制线之间的区域。 

用海建设项目：指中山市管辖海域范围内的新建、改建和扩建的渔

业、工业、交通运输、旅游娱乐、造地工程、特殊用海及其他用海等建

设项目。用海类型具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行业标准《海域使用分

类体系 HY/T123-2009》。 

规划河口线：指经市政府批准实施的蓝线规划中划定的规划河口线。

河岸线退让范围是指规划河口线与陆域控制线之间的区域。其中，有堤

防的河道，规划河口线为堤防临水侧堤顶线；无堤防的河道，规划河口

线为联围最高控制水位线；外江的规划河口线为堤防临水侧堤顶线。 

外江：指本市行政区域内东海水道、西江水道、海洲水道、磨刀门

水道、鸡鸦水道、横门水道、洪奇沥水道、桂洲水道、大奎沥、黄圃水

道、集美河（平洲沥）、黄沙沥、小榄水道共 13 条（段）省管河道。 

    第五条【主要部门职责分工】市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、

协调、监督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岸线的退让规划管理工作，并组织实施本

办法。 

市城市综合执法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辖范围内违法建设的行政执法

管理。对退让范围内堆放废物、建筑垃圾等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方面的

违法行为进行整治和监督管理。 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辖范围内有关工程项目的建

设、岸线生态修复工程等。 

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管辖范围内岸堤治理与修复，以及往水体

排污、采砂，河道管理范围内的违章建筑、堆放等事项管理及影响行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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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等行为的监督管理。 

市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辖范围内环境污染防治监督管理。 

各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河长制有关工作职责，负责管辖范围内有关

违法建设的执法处理及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治理及监督管理，负责有关

岸线退让范围内镇级工程项目的建设、岸线生态修复工程等。 

市卫生健康、农业农村、交通运输、海事、发展和改革、工业和信

息化、财政等有关部门各司其职，做好海岸线、河岸线退让监督管理相

关工作。 

 

第二章 退让标准 

第六条【海岸线退让标准】生活、休闲岸线退让距离应大于等于 200

米（用海建设项目除外）。 

生产岸线退让距离应大于等于 100 米（用海建设项目除外）。 

用海建设项目退让标准按照国家海洋局印发的《建设项目用海面积

控制指标（试行）》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七条【一般河岸线退让标准】本市河岸线退让标准如下： 

规划河道宽度 d（米） 退让距离 D（米） 

d≦10 D≧5 

10<d≦30 D≧15 

30<d≦50 D≧30 

d>50 D≧50 

外江 D≧100 

第八条【重要河岸线退让标准】岐江河（岐江河大桥至东明大桥段、

大涌与板芙镇中心区段）、市划定重要河段两侧退让距离原则上至少 50

米，岐江河（岐江河大桥至中山三桥段、东明大桥至东部外环横门特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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桥段、大涌与板芙镇非中心区段）两侧退让距离原则上至少 100 米。 

第九条【特别规定】根据实际情况，确实无法按照第六条、第七条、

第八条标准进行退让的，具体退让距离可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

阶段通过分析论证确定。 

第三章 管制措施 

第十条【规划管制】本市国土空间规划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市

总体规划）、分区规划、相关专项规划、控制性详细规划、城市设计的编

制应当根据规划编制办法规定落实本办法有关标准及要求。 

本办法印发施行后，应及时按照本办法中有关标准及规定调整海岸

线、河岸线沿线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。 

第十一条【城市设计】市划定的重要河段两侧及重要河口交叉点应

开展城市设计，通过不同层次的城市设计对海岸线、河岸线沿线的建筑

布局、高度、面宽、色彩、间口率等要素进行管控，并对景观视廊、天

际线以及滨海、滨河横向和纵向公共通廊进行控制，严格保护海岸、河

岸沿线景观。 

第十二条【审批管理】各镇、各级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划严格控制

在退让范围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建筑物。 

对于新供应土地，应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的退让要求管控； 

对于本办法规定的岸线退让范围内已建成的村居、民房,允许在原址

维修加固，不得增加建筑面积、建筑层数、建筑高度； 

对于本办法正式实施前，已公开出让的在建及未建土地，可以按照

有效期内的规划条件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继续进行建设； 

对于本办法正式实施前，非公开出让的土地，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的应按照本办法规定的退让标准执行；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，且在有效期内的，可以按照已批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进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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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。 

第十三条【补偿机制】因海岸线、河岸线退让管控需要，使得沿线

资源所有者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，属地政府应当依法给予补

偿，并对其生产、生活做出妥善安排。 

 

第四章 监督管理 

第十四条【部门监督】市、镇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海岸线、

河岸线退让范围内环境保护的宣传和普及工作，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在

日常巡查中发现海岸线、河岸线退让范围内的违法行为或者接到举报的，

应当及时处理，按照职责规定责令其停止违反本办法的行为、限期改正

或采取补救措施，履行法定义务。对不属于其管辖的及时移送有管辖权

的部门处理。 

第十五条【社会监督】鼓励对海岸线、河岸线退让范围内的违法行

为进行举报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举报调查处理后，应当向举报人、辖

区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反馈调查处理结果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章 法律责任 

第十六条【违反行为的法律责任】违反本办法的各类违法活动由相

关行政主管部门予以依法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七条【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】各级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海岸线、

河岸线退让及利用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，依法给

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六章 附则 

    第十八条【施行日期】本办法自 2019 年 月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 


